
2024年洛阳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救护能力提升项目工程成交结果公告

（招标编号：LZGL-240703号）

       
一、内容：

   

一、采购项目名称：2024年洛阳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救护能力提升项目工程。

二、采购项目编号：LZGL-240703号。

三、采购公告发布日期及媒体 2024年 07月 05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

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四、磋商日期及地点：2024年 07月 19日，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

区九都西路西元国际 19号楼 1301室进行磋商。

五、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六、成交情况  

成交人：河南设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叁拾柒万玖仟伍佰元整（ ¥379500.00元）  

项目经理及证书编号：孙爱丽，豫 2412022202408296

工期：30 日历天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九都西路与周山大道交叉口西元国际 17

号楼 6楼 601  

七、磋商小组名单：赵岩、姚琳、王冉杰。

八、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及发改办

价格[2003]857号文所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九、成交结果公告的媒体及成交结果公告期限：本次成交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公告期为 1个工作日。

十、成交结果公告日起 2个工作日内，被授权的成交供应商代表应到代理机构指定地点及时

领取成交通知书，逾期未领取的，视同成交结果公告日已领取。成交供应商应按照规定的时

限和程序与采购单位完成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

十一、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本成交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法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一并提交质疑函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邮寄件、传真

件不予受理）。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十二、采购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和电话

名称：洛阳市林业生态建设发展中心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方式：0379-69866067

十三、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地址、联系人和电话

名称：河南览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九都西路西元国际 19号楼 1307室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方式：15516371442

                                 发布人：河南览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4年 07月 22日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洛阳市林业生态建设发展中心。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洛阳市林业生态建设发展中心                         

   地    址：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                                                 

   联 系 人：王先生                             

   电    话：0379-6986606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览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九都西路西元国际 19号楼



1307室

   联 系 人： 张女士

   电    话： 15516371442

   电子邮件： henanlanzhong@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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